
国家计委 国务院生产委 物资部 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印发《关

于加强老旧汽车报废更新工作的通知》的通知 PDF转换可能

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5/2021_2022__E5_9B_BD_

E5_AE_B6_E8_AE_A1_E5_c36_325185.htm （１９９０年６月

２５日） 《关于加强老旧汽车报废更新工作的通知》业经国

务院批准，现印发你们，请按照执行。附： 关于加强老旧汽

车报废更新工作的通知 汽车的更新改造，是国民经济技术改

造的重要内容之一，它对促进我国汽车工业的发展，节约能

源，发展交通运输事业，减少交通事故隐患，增加废钢铁的

回收，减轻对环境的污染，提高社会经济效益都具有重要意

义。国家对这项工作十分重视，１９８０年以来，曾多次做

过布置，各地区、各部门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

成效。据不完全统计，１９８６年至１９８９年四年间共报

费更新汽车四十三万辆。但是，由于受各种条件的制约，汽

车报废更新的进度还不够快。根据最近国务院总理办公会议

要求，对“旧汽车更新，要作为一项配合汽车生产和节约能

源的措施，强制一部分小汽车、卡车按一定标准更新。请公

安部认真配合，更新的汽车要确定不再使用，做到换车不增

车”的指标精神，为了加速老旧汽车报废更新工作的步伐，

加强对旧车市场的管理，做好报废汽车的回收工作，现就有

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加强领导，健全组织 由于老旧汽车报

废更新工作涉及的部门较多，政策性强，衔接工作难度较大

，任务十分繁重，必须加强领导。汽车更新改造工作，在全

国老旧汽车更新改造领导小组统一领导下，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由计（经）委牵头，各地汽车更新领导



小组办公室组织实施，协调好计划、物资、公安、交通、财

政、控办、工商等部门的工作，并加强督促检查，推动汽车

报废更新工作的进行。各有关单位要通力协作，密切配合。

认真做好这项工作。 国务院各部门的直属直供单位的汽车报

废更新工作，由各部门组织进行。 各地区、各部门都要把老

旧汽车更新改造工作作为一项长期、经常性的工作任务，规

定目标、及时协调解决出现的问题，不断总结经验，加快更

新步伐。 １９８３年成立了全国老旧汽车更新改造领导小组

及办公室，负责组织实施老旧汽车更新工作。１９８６年国

务院十个部门又联合下达了经机［１９８６］５６０号文件

，绝大部分省、市、自治区和部门也都先后成立了老旧汽车

更新改造领导小组和办公室。但由于国家机构改革和人员的

调动调整，据了解，全国的和有些地方、部门的领导小组及

办公室的机构已不健全。为适应当前工作的需要，各地区、

各有关部门要尽快明确机构和人员，恢复领导小组及办公室

，从事组织协调工作。 二、严格老旧汽车报废标准 根据各地

区、各部门贯彻执行十个部门经机［１９８６］５６０号文

《关于加速老旧汽车报废更新的暂行规定》的情况，按照具

体问题区别对待的原则，对报废标准作以下调整： （一）对

全国汽车更新领导小组第一号公告公布的“报废汽车型号目

录”中已规定，属于１９７３年以前投入使用的（含１９７

３年）应予以报废的进口、国产车型型号，以及未列入的车

型，包括全民、集体和个人的，现仍在运行的汽车，一律实

行强制报废更新。 （二）对机关、事业单位使用的非生产用

车，城建交通部门的市内公共汽车，以及矿山、油田、地质

、建筑、消防等部门使用的专用车辆，虽使用年限达到报废



标准，但车辆技术状况较好，并可提出车辆技术状况的详细

资料，经当地公安机关车辆管理部门检验合格，可暂缓报废

。 （三）上述报废更新的标准，不包括用汽车底盘改装的汽

车起重机。 （四）各地方、各部门汽车更新领导小组按照以

上报废标准，结合本地区、本部门实际情况，做出报废更新

计划，并督促转到当地车辆管理部门办理报废手续。 军队的

汽车更新，由总参、总后参照本办法制定具体规定执行。 三

、为加快更新步伐，对报废后购车的单位， 持报废证明，一

年内享受下列优惠： １．更新汽车的资金来源，仍按国务院

国发［１９８１］１７３号文《关于更新改造老旧汽车报告

的通知》第三条规定解决；对购车资金确有困难的企业，银

行按有关规定给予贷款；国营企业允许在所得税前还贷，还

贷款期限可放宽到三年。 ２．更新的汽车继续保证供油。 ３

．凡列入社会集团购买力控制范围内的汽车，在报废后购买

新车办理控购手续时，经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管理机关审查

属实后即可批准。 四、进一步改进回收办法 １．报废汽车回

收工作，由物资部统一管理。 物资部物资再生利用总公司和

地方各级物资局指定的物资再生（金属回收）公司负责收购

报废汽车。中央各部门所属企业、事业单位的报废汽车，由

中国物资再生利用总公司及其直属公司负责收购，地方单位

的报废汽车，由地方物资再生（金属回收）公司负责收购。 

回收报废汽车的单位必须具备旧车解体能力。其他部门、单

位和个人均不得收购报废汽车。 ２．各单位交售的报废汽车

，其发动机、前后桥、变速器、车架、方向机等主要总成要

齐全。对个别尚有使用价值的其它小零件，允许交车单位拆

下利用，不得销售。应由交车单位开具证明，防止公车个人



拆卸，化公为私。 ３．报废汽车的收购价格按物资部《关于

拟定回炉废钢、废杂钢收购价格的通知》（［１９８９］物

再字４０８号）执行（已经国家物价局同意。） ４．对收购

的报废汽车，回收单位要及时进行解体加工，发动机、前后

桥、变速器、车架、方向机等几大总成的主要件，必须作废

钢铁处理，禁止出售报废旧车和总成；对尚可使用的零件允

许回收作价出售，但严禁拼装整车转卖，违者由工商行政管

理机关查处，责令卖方赔偿买方的经济损失，并追究有关人

员责任。 ５．报废汽车单位凭公安车辆管理部门的“报废汽

车技术鉴定表”和物资再生公司的“报废车辆回收证明”到

当地汽车更新办公室或指定的发放单位领取《更新汽车优惠

证》。 五、整顿旧汽车市场，加强对旧汽车市场的监督管理

。 各地工商行政管理，公安车辆管理和物资部门要按职责分

工，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加强对旧汽车市场的监督管理。

报废汽车不得进入旧汽车市场交易。物资厅（局）应在当地

工商行政管理、公安车辆管理部门的支持配合下整顿和办好

旧车市场。未经批准的单位和个人不准经营旧汽车。旧汽车

必须持公安车辆管理部门的质量检测证明，符合使用标准的

才允许进入旧汽车市场进行交易。按公安部公三［１９８６

］１０１７号文第二条规定，对不足一年时间即将报废的车

辆，不准买卖，一律不办过户、转籍手续。 今后凡未经旧汽

车市场交易的旧汽车，公安管理部门一律不得办理过户、转

籍手续。对没有公安车辆管理部门质量检测证明的旧汽车进

入旧汽车市场进行交易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不得签证盖章

。对已成交者，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没收其车辆，交由物资

部门处理，所得收益上交当地财政，并责令卖方赔偿买方的



经济损失。 希望各地区、各部门在加强老旧汽车报废更新工

作中要不断总结经验，及时反映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按要求

及时准确上报统计资料，进一步推动更新工作顺利开展。 过

去有关规定与本通知有抵触的，一律按本通知执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